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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印花稅(修訂)條例草案》主要把適用於住宅物業及非住宅物業的

從價印花稅稅率大致增加一倍，以及訂明須就非住宅物業的買賣協議全數繳付印

花稅。就換樓和重建的情況，政府亦訂明退回稅款機制。政府並更改修訂從價印

花稅的立法程序，改由「先訂立、後審議」方式，取代一直沿用的「修訂草案」

方式。就此，本人有以下問題，希望政府提供資料，謝謝。 

 

1. 就「先買後賣」的換樓情況下，草案建議若新物業是在賣出舊物業的 6個月

內簽訂購買，可在 2年內退回稅款，但委員會曾提出 6個月內換樓時間不足

的問題，特別是買「樓花」的情況，政府會否考慮增加 6個月的換樓規限? 

2. 就草案建議增收印花稅事宜，政府有否考慮慈善團體是否可獲豁免? 

3. 草案內對未成年人及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提出豁免，與《2012年印花稅(修

訂)條例草案》原來的條款大致相若，政府會否考慮審議《2012年印花稅(修

訂)條例》時議員提出的修訂作出相關修訂，如會，詳情為何? 

4. 立法會於上周六通過《2012年印花稅(修訂)條例草案》，政府亦在該草案提

出改由「先訂立、後審議」方式，但政府其後又提出修訂承諾，表示在加稅

時，政府不會用「先訂立、後審議」，而會沿用「修訂草案」方式，在減稅

時，才採用「先訂立、後審議」，並承諾會認真考慮以立法方式落實這承諾。

就此，政府會否考慮修訂《2013年印花稅(修訂)條例草案》內關於更改從價

印花稅的立法機制，如會，詳情為何，加慢減快對樓市市場的影響為何，對

置業者和發展商有何影響，政府將以甚麼指標來衡量何時加稅、何時減稅? 

5. 在立法會通過法例前的最後階段，政府才提出修訂承諾，自招危機，呼籲議

員顧全大局，免強接受，是絶不合理和不公道的做法。廖長江議員曾對《2012

年印花稅(修訂)條例草案》提出修正案，獲不少議員支持，為免政府在最後

一分鐘修改草案內容，政府會否考慮廖議員的修正案亦適用於《2013年印花

稅(修訂)條例草案》?汲取這次經驗後，政府有否更全面和詳細的建議? 

6. 政府會否打算在完成審議《2013年印花稅(修訂)條例草案》之前，先以具法

律約束力方式確定更改額外印花稅和買家印花稅稅率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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